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（节能修改）2016-020      
项目名称：江苏元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华东 

财经委片区综合改造 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 

颁书日期：   2016年09月02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江苏元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华东财经委片区综合改造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09月02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（节能专项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元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华东财经委片区综合改造

	设计编号
	
	设计人
	孙宇博

	修改主要内容：

1、外保温材料，由岩棉板改为XPS挤塑板。

审查意见一：

1、仅从报审材料（一份报审表、一份变更通知单）来看，不知道该项目的主要内容：是公建还是住宅？是多层还是高层？在华东财经委片区的具体位置？原来为什么要用A级防火材料？为什么又要改为B级材料？降低的防火性能，消防部门能同意吗？现场施工到了什么程度？等等。

2、情况不明，无法审查！因此不同意此节能修改。

审查意见二：

1、依据：后补的一份节能计算书。

2、如果是华帝百货的仿古商业建筑，该项目外装饰已经施工完成？还需要修改设计吗？

3、如果是商业建筑，不得采用B1级保温材料（建规6.7.4条，强制性条文）。

4、节能计算书不应采用2005版《公建节能国标》，不应低于现行标准（DGJ32/J19-2015的3.0.2条，强制性条文）。

5、因此不同意此节能修改。


	设计人
	孙宇博
	专业负责人
	陈波
	注册师
	陈波


